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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体育赛事视听信息的知识产权
保护模式

张 新 锋*

摘 要:我国尚未就体育赛事视听信息的民事权利保护模式达成共识。目前,各国关于体育

赛事视听信息的保护有两种模式:体育赛事视听信息著作权保护模式,即将体育赛事摄制成果作

为视听作品保护的模式;体育赛事视听信息权保护模式,即对体育赛事活动组织者采集体育赛事

视听信息并向公众传播和进行商业利用的权利进行保护的模式。从规范科学性、权利正当性、经

济合理性和体系自洽性的维度考察,相较于视听作品著作权保护模式,体育赛事视听信息权保护

模式不仅能够维持体育赛事视听信息传播关系中的利益均衡、稳固《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概念体系的柱石,而且在司法实践中更有利于妥当解决因采集、传播体育赛事视听信息行为引发

的纠纷,也更符合法律方法论的要求。我国体育赛事视听信息权的构建需要在权利限制、禁令救

济、请求权竞合等方面加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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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体育赛事视听信息保护的争论与法条竞合

近年来,由于对盗播体育赛事直播节目行为的法律适用不一致,体育赛事视听信息的保护陷

入规制乏力、效果不彰的困境。法律关系的不确定性导致体育赛事传播中的经济外部性凸显,进
而削弱了投资预期,不利于体育产业的健康发展。体育赛事是客观的娱乐经济活动,“职业体育

的核心产品是‘比赛’,职业体育俱乐部以经营比赛来实现收入和营利目的,运动员、教练员和其

他从业者以此为职业获得收入,职业体育的收益来自三部分:比赛日收益(门票及现场消费等)、

转播权收益、商务开发收益(特许商品、赞助等),其中转播权收益居首位”。① 转播权交易的标的

是体育赛事视听信息,广播组织获得转播许可后利用专用信号播放体育赛事视听节目。关于体

育赛事视听信息及其节目的法律属性,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有3种观点:(1)体育赛事视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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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构成作品,非作品的摄制品也不构成录像制品,故只能将其认定为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

当竞争法》(以下简称《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独家转播权益的客体。① (2)摄制者在拍摄过程

中并非处于主导地位,能够按照其意志作出的选择和表达非常有限,体育赛事直播节目所体现的

独创性虽然尚不足以达到构成电影作品的高度,但是符合关于录像制品的规定。② (3)摄制者在

机位设置、镜头切换、画面选择、剪辑等方面具备创作特征,故摄制成果具备独创性,可以认定其

构成电影类作品。③ 理论界也有3种学说:(1)持“反不正当竞争利益保护说”的学者主张,体育

赛事直播节目的权利人可以依照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请求盗播信号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④

(2)持“电影作品其他类型著作权说”的学者主张,体育赛事直播节目的权利人可以依据电影作品

其他类型著作权请求保护;⑤(3)持“广播组织权说”的学者主张,应当在录像制品定性的基础上

完善广播组织权,通过广播组织权来保护体育赛事直播节目,使之涵盖“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转

播”行为。⑥

上述争议的根源在于体育赛事视听信息排他性、本源性权利的缺失。在实体法确认体育赛

事视听信息的权利保护之前,赛事节目的转播或录播是基于合同授权而获得的特定债权,这种授

权制度构成商业惯例。⑦ 授权链的起点是赛事组织者对体育赛事的习惯权利而不是对体育赛事

视听信息的民事权利。关于体育赛事视听信息,体育赛事组织者享有习惯法权益而不是制定法

权利。近10年的司法实践证明:虽然已经穷尽现有的规范资源和解释手段来保护与体育赛事视

听信息相关的权利,但是并没有达到令社会满意的保护效果。实务界和理论界的分歧以及保护

的迫切性亟须制定法设立新的民事权利类型为体育赛事视听信息提供保护。对此,2020年修正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和202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

法》(以下简称《体育法》)都作出了回应。2020年修正的《著作权法》第3条第6项对视听作品进

行了规定。2020年4月30日发布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指
出:“为了适应新技术高速发展和应用对著作权立法提出的新要求,解决现行著作权法部分规定

难以涵盖新事物、无法适应新形势等问题,修正案草案……将‘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

法创作的作品’修改为‘视听作品’……”对此,有学者认为,体育赛事节目可以被纳入2020年修

正的《著作权法》规定的“视听作品”的范畴,我国实际上已经采用视听作品著作权保护模式来保

护体育赛事视听信息。⑧ 但是,2022年修订的《体育法》第52条第2款的规定涉及体育赛事视听

信息的保护,即“未经体育赛事活动组织者等相关权利人许可,不得以营利为目的采集或者传播

体育赛事活动现场图片、音视频等信息”。这一规定是否将体育赛事视听信息认定为新型财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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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权利的客体呢?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如何处理2020年修正的《著作权法》第3条第6项

与2022年修订的《体育法》第52条第2款之间的法条竞合关系,亦即如何选择体育赛事视听信

息的权利保护模式呢? 以下笔者试以民事权利体系的类型逻辑为工具,从比较法镜鉴、规范结构

分析、体系违反消除、法律经济分析等维度,论证对体育赛事视听信息民事权利采取哪一种保护

模式更具科学性和正当性。

二、体育赛事视听信息保护模式的历史演进

体育赛事及其视听信息最初都没有被纳入著作权法确立的作品范畴。一方面,尽管体育赛

事活动与运动员的个人表演密不可分,并使观众产生审美体验,但是它既不是文学艺术和科学领

域的表达,也不是精神构思的表现形式,不属于智力创作行为,也不构成作品;另一方面,各国著

作权法或版权法也没有当然地将体育赛事视听信息视为作品。不过,世界各国早期的判决都承

认体育赛事视听信息乃至体育赛事是财产权益的客体,随后在保护体育赛事视听信息的模式选

择上,很多国家都经历了从习惯法或者普通法上的财产权益保护模式到制定法上的有名权利保

护模式的演进。
(一)习惯法或者普通法上的财产权益保护模式

1.习惯法上的场馆权。依据欧洲大陆国家的传统习惯法,体育赛事俱乐部或者组织者有权

拒绝观众和媒体进入赛场,或者设置他们进入赛场的合同条件,借此获取体育赛事的财产权益。
该权益源于俱乐部或者组织者对体育场馆的物权,一些欧洲国家(如德国、荷兰和瑞士)将其称为

体育赛事主办者的场馆权,一些裁判和学说也使用了这一概念。场馆权的排他性效力建立在不

动产物权和合同的基础上,尚无制定法明确规定体育赛事组织者的场馆权。一般认为场馆权是

一项商业惯例,源于私法上的家宅权,而家宅权是指物权所有人或者占有人对其所控制的空间进

行使用和收益的权能。① 在20世纪早期,一些欧洲国家(如德国、荷兰和瑞士)的体育赛事主办

者都利用场馆权来保护体育赛事视听信息。在场馆权的基础上,体育赛事视听信息的转播权为

体育赛事主办者所有。在1987年“荷兰足球协会诉费耶诺德案”②中,荷兰最高法院裁定,荷兰

足球协会或俱乐部有权禁止未经许可的转播行为或要求给付报酬,俱乐部享有比赛的电视转播

权。2017年德国慕尼黑高等地区法院认为,巴伐利亚足球协会有权禁止未经许可的观众拍摄业

余足球比赛,除非他们另行支付费用。③ 场馆权并非一项独立的法定物权,仅是体育场馆不动产

物权排他性效力的延伸,是体育场馆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一部分权能。《德国民法典》第858条

和第903条分别规定了物的占有人和所有人排除他人一切干涉的消极权能。一方面,场馆权不

具有法定物权的积极权能,场馆权收益是依据合同产生的债权;另一方面,场馆权不能对抗事实

形成的著作权。例如,基于场馆的权利主张共有作品著作权的请求并没有获得我国人民法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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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① 场馆权必须与债权结合才能获取积极利益,但是债权作为相对权不能约束无过错的第

三方,因此场馆权对于体育赛事视听信息的保护较弱。可以推断,如果他人利用场馆外的高层建

筑物或者无人机拍摄获得体育赛事视听信息,那么体育赛事主办者或者拥有独家转播权的广播

公司将无法对此主张权利。在数字媒体时代,在既没有相关绝对权的保护,又没有类似场馆之类

的物理措施或者与盗播技术相当的技术措施的保护,加之体育赛事盗播的收益使得侵权行为无

孔不入、屡禁不止的情况下,体育赛事转播商不得不承担不合理的经营风险。“场馆权”权能附加

债权的商业惯例被瓦解。

2.普通法判例确认的财产权益。美国判例依据普通法权利认可了大量的财产权,其中与体

育赛事权益最密切的是1918年“国际新闻社诉美联社案”。② 在该案中,国际新闻社利用美国东

部与西部时间的时差,从美国东海岸购买美联社的报纸,搜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线采编的新

闻,再通过电报发到美国西海岸出版,如此国际新闻社能与美联社同时甚至早于美联社在美国西

海岸将前线新闻报道给读者。对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定:“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新闻搜集者相

对公众有多少权利,而在于新闻搜集的竞争者之间各自有多少权利。搜集新闻材料需要独创性

劳动和投资,并谋取经济利益,因此它构成准财产。如果其他人没有创造性劳动,而从搜集者的

成果中搭便车挪用利益,就是不正当的行为”。依据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这一先例,美国判例确

认体育赛事俱乐部对体育赛事享有包括广播权在内的财产权益。在1938年“匹兹堡竞技公司诉

KQV广播公司案”③中,匹兹堡竞技公司的棒球队在主场进行比赛,匹兹堡竞技公司要求入场券

持有人须同意不发布正在进行的比赛的任何消息,并将比赛新闻广播的权利独家许可给同为原

告的米尔斯公司。被告是当地经营无线广播的KQV公司,其通过自己的付费观察员在赛场外

的有利位置观察封闭赛场内的即时比赛并播报。对此,美国法院认定:“任何具有经济利益的民

事权益都可以作为财产权而获得保护。原告对关于比赛的新闻广播享有财产权利,并有权在比

赛时及赛后控制其利用,原告通过合同获得的排他性权利应当受到保护,而被告未经许可的赛事

播报违反了1934年通信法,既是不公平竞争,也损害了原告的财产权。主队是赛事的所有权人,

有权获得任何利益,如广播费和转播费”。
(二)实定法上的有名民事权利保护模式

在出现电视转播之前,体育赛事的收益主要来源于赞助和门票,通过习惯法上的财产权益就

可以实现排他性,无须增加其他实体规范来保障。随着拍摄技术和传播技术的发展,原来的习惯

法上的财产权益已无法涵盖体育赛事视听信息溢出的收益,体育赛事视听信息的经济外部性凸

显。在法律解释的方式和习惯法的制度供给不能满足市场需要时,彻底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创设

制定法规范,将以体育赛事视听信息为客体的权益界定为有名权利。世界各国实定法确立的体

育赛事视听信息民事权利保护模式有3种,即版权保护模式、邻接权保护模式和专门权利保护模

式。(1)视听作品版权保护模式。在判例认可体育赛事本身是财产权客体的基础上,由于广播公

司之间的竞争,1976年《美国版权法》确认了体育赛事摄制成果构成版权的客体,系第102条规

定的“视听作品”。这项版权赋予体育赛事主办者和俱乐部范围广泛的体育赛事视听信息商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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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权利,包括是否向公众传播、选择向公众传播的媒体和方式、许可或者委托他人后续开发其

商业价值并获得补偿的权利等。① (2)场馆权基础上的邻接权保护模式。在延续场馆权的基础

上,德国判例将体育赛事直播画面解释为《德国著作权法》第95条规定的活动图像,给予其邻接

权保护。② 在德国法上,体育赛事活动图像邻接权的排他性权能范围比较广泛,可以涵盖体育赛

事图片、音视频等信息的各种传播形式。(3)体育法上的专门权利保护模式。一些欧洲国家通过

体育法创设了以体育赛事及其视听信息为客体的财产权,为体育赛事主办者提供专门的民事权

利保护。根据《法国体育法典》第L.333-1-1条的规定,体育赛事协会和体育赛事组织者享有

开发利用由其组织的体育赛事的权利;法国最高法院认定,依据《法国体育法典》规定的“赛事组

织者权”,赛事组织者可以从事“以获益为目的的经济行为”,③包括对体育赛事视听信息的采集、
传播等行为。该权利的内容超出一般著作权或者邻接权的范围。法国最高行政法院在2009年

关于解释《法国体育法典》第L.333-1-2条的判例中指出,体育协会和赛事组织者能够利用的

财产是《法国体育法典》第L.333-1条定义的体育活动,并且是相对于知识产权的独立财产

权。④2008年《意大利著作权法》第78-4条规定了体育赛事组织的“体育视听权”,《体育视听权

归属及管理条例》则进一步规定体育视听权包括录制体育赛事、向公众转播视听信息及其广告、
博彩利用等内容。⑤ 另外,《保加利亚体育和运动法》第128条和第138(3)条、《希腊业余和职业

运动及其他规定》第84(1)条、《匈牙利体育法》第36(4)条、《罗马尼亚体育法》第45条都规定体

育组织享有与体育活动有关的财产权利。这些财产权利包括采集体育赛事视听信息并通过电

视、广播和其他电子数字技术传播的权利,有的还包括体育赛事的商品化权、个人或群体形象的

专有权。⑥

源于各自的法律哲学和司法体制,英美版权法体系基于实用主义法哲学和判例法传统选择

了视听作品版权保护模式,德国著作权法选择了在场馆权基础上的邻接权保护模式,一些欧洲国

家的立法则选择了新型的专门民事权利保护模式。它们都实现了基本相同的规范调整效果,即
对盗播体育赛事视听信息的行为进行规制,由体育赛事活动组织者享有对体育赛事视听信息的

排他性、本源性权利并控制体育赛事视听信息传播中的商业利益。

三、我国体育赛事视听信息专门知识产权保护模式的证成

(一)体育赛事视听信息构成有名民事权利的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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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SeeGlennM.Wong,etal.,EssentialofSportsLaw,4thed,Praeger,2015,p.710.
参见[德]M.雷炳德:《著作权法》,张恩民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57页。

参见姜栋:《论体育赛事转播权的体育法规制》,《法学家》2022年第1期。

SeeThomasMargoni,TheProtectionofSportsEventsintheEU:Property,IntellectualProperty,Compe-
titionandSpecialFormsofProtection,47InternationalReviewofIntellectualPropertyandCompetitionLaw,410
(2016).

参见王迁:《论体育赛事现场直播画面的著作权保护———兼评“凤凰网赛事转播案”》,《法律科学》2016年第

1期。

SeeAsserInternationalSportsLawCentre,StudyonSportsOrganizer’sRightsintheEU,EuropeanU-
nion,2014,p.40.



判例和学说显示,我国的判例不能创设民事权利,也避免“增加新的知识产权保护客体”。①

但是,司法实践已经证实,我国的商业惯例已经不足以维持体育赛事视听信息的生产、传播、利用

以及消费链条中的利益均衡。同时体育赛事视听信息排他权也无法通过法律解释来被其他实定

权利所涵摄。因此,我国体育赛事视听信息的保护进路在于通过立法设立有名民事权利。此前

由于转播权交易收益较为稳定,因此体育赛事组织者在很长时间内并无追求体育赛事视听信息

有名权利的动力。但是近年来,网络盗播行为破坏了转播权交易机制的稳定和均衡,交易惯例无

法合理分配新增的风险,体育赛事转播者的利益遭受较大的损害。在商业合同和法律救济中,相
比有名权利,商业习惯权益的论证成本高、保护效力弱。因此,设立适当的制定法上具备对世效

力的绝对权来规制网络盗播行为具有现实意义。体育赛事组织者一直被默认为拥有对体育赛事

衍生权益的道德权利。如前所述,无论是基于场馆权还是基于习惯中的事实利益,我国的商业习

惯和司法实践均尊重体育赛事组织者对体育赛事视听信息的财产性权益,并且该权益受到《反不

正当竞争法》第2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3条的确认和保护。这

为体育赛事视听信息获得实定法上的有名权利奠定了立法论证的基础。
(二)体育赛事视听信息权的权利结构

2022年修订的《体育法》第52条第2款实际上是确立了一项新型的有名民事权利。按照我

国民法典以权利客体作为区分标准的命名通例,笔者暂将该条款确立的权利称为体育赛事视听

信息权。以下笔者试从法条结构、规范结构、规范类型几个方面阐述相关的理据。

体育赛事视听信息权的客体是体育赛事视听信息。结合2022年修订的《体育法》第52条第

2款规定的行为要件,该条所述的“图片”指拍摄形成的图像,“音视频”指通过录音、录像并以连

续频率或数字信号的方式采集和记录的体育赛事活动的音频、视频。图片和音视频统称为视听

信息,即该条款规定的“信息”。体育赛事视听信息权的主体是“体育赛事活动组织者等相关权利

人”,是体育赛事视听信息的支配控制者,控制者排除了其他人为营利目的染指视听信息商业利

用的任何可能性,但“营利目的”的限制条件为合理使用和公共利益目的使用预留了空间。“权利

人”是“体育赛事活动组织者”的上位概念,其外延包含“体育赛事活动组织者”以及“等具备近似

地位的相关者”,“等”的词义表明“相关权利人”是体育赛事活动组织工作中的相关者。与物质性

财产之权利归属的界定以先占、加工等为依据不同,体育赛事视听信息之权利归属的界定以主体

的智力性劳动成果、技艺性劳动成果、资金投入性成果的价值贡献为依据。体育赛事视听信息是

体育赛事的媒体呈现形式,体育赛事活动是体育赛事组织者创造的活动。首先,在实践中一般根

据行政法规、协会章程或者主办合同来确定体育赛事的组织者,有的单项职业联赛理事会作为组

织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② 其次,参与组织体育赛事活动的其他相关者也可以成为权利主体。

例如,在没有行政法规或者主办合同时,按照体育法的一般原则和商业惯例,视单项体育协会为

该项体育赛事活动的相关权利人。③ 再次,参加体育赛事活动的俱乐部或者运动员依据自然权

利,可以禁止他人以营利为目的采集或者传播体育赛事视听信息。最后,体育赛事活动摄制者的

权利是基于组织者的合同授权而成立的债权,在没有合同特别约定的情况下,依据合同相对性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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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崔国斌:《知识产权法官造法批判》,《中国法学》2006年第1期。

参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5〕11号。

参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体育竞赛表演产业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8〕121号。



则,体育赛事活动摄制者不能禁止合同之外的第三人采集、传播现场图片和音视频信息,因此其

不构成“相关权利人”。与之相应,权利主体之外的其他不特定人都是义务主体。除了合理使用

者、公共利益目的使用者,其他人未经许可均不得以营利为目的采集、传播体育赛事视听信息。

体育赛事视听信息权涵盖的行为被限定为“采集、传播”行为,它几乎涵盖所有对体育赛事视听信

息的商业利用方式。采集行为是任何商业利用的基础,传播行为是体育赛事流量价值的基础,故
任何体育赛事视听信息的商业利用都含有采集、传播行为。根据商业惯例,体育赛事视听信息权

的内容可以归纳为:(1)规定入场者能否携带或携带何种拍摄设备;(2)许可媒体入场进行非营利

性时事新闻报道;(3)体育赛事视听信息及其承载信号是转播权的标的,体育赛事组织者既可以

自行采集信息并制作公用信号,也可以许可他人采集视听信息,许可他人复制、发行包含视听信

息的制品,许可他人广播、以信息网络或其他形式传播视听信息;(4)自己行使和许可他人行使视

听信息的任何后续商业利用,尤其包括商品化利用。

从法条结构和规范结构两个角度来看,2022年修订的《体育法》第52条第2款包含权利规

范的全部要素。首先,第52条第2款是一个完整法条,具备完整法条的两个特征:(1)具备含约

束力的行为要件特征,(2)具有普遍适用的特征。① 其次,第52条第2款的规则构成完整的法律

规范,完整规范应当包括两个部分,即行为模式的构成要件和法律后果。第52条第2款虽然没

有直接规定法律后果,但是参照第52条第1款作为引致性规范将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均转致知

识产权法或《民法典》,第52条第2款的法律后果也需要从《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中得到补充。

规范的法律后果须置于规范体系中来进行解释,从而使权利因救济而获得生命力。体育赛事视

听信息权是民事权利,适用《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规定,2022年修订的《体育法》第52条第2
款与《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一般条款”章在体系中相互呼应,构成完整规范。未经许可,采集、

传播体育赛事视听信息或者进行其他商业利用构成行为要件;该行为给体育赛事组织者造成损

害的,构成损害要件和因果关系要件;因为体育赛事视听信息的权利主体明确,且体育赛事活动

本身的特定性和单一性使其具备公示公信效力,所以未经许可的传播行为本身就证明其具有过

错,构成过错要件。如果行为人违反2022年修订的《体育法》第52条第2款规定的行为模式,那
么权利人可依据《民法典》第1165条第2款的规定请求其承担侵权责任。

体育赛事视听信息权的规范既包括行为模式构成要件,又包括法律后果,是一项完整的赋权

规范。该规范既为不特定主体提供行为指引,也为裁判者提供裁判依据,②因此兼具行为规范和

裁判规范的双重性质。③

(三)体育赛事视听信息权的知识产权新类型属性

类型化和体系化是民事权利研究方法的一体两面。我们在对权利进行类型区分时,一定同

时也在完成一个体系的建构,而所有的体系建构也一定都是建立在类型区分的基础上。④ 体育

赛事视听信息权作为新类型权利,应当分析其在民事权利体系中的子集类型。

首先,从客体看,体育赛事视听信息具备非物质实体性。《民法典》第123条第2款规定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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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黄家镇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319页。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知民终1790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王轶:《民法典的规范类型及其配置关系》,《清华法学》2014年第6期。

参见王轶:《<民法典>合同编理解与适用的重点问题》,《法律适用》2020年第19期。



识产权客体包括:作品,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商标,地理标志,商业秘密,集成电路布图设

计,植物新品种,法律规定的其他客体。这些客体在类型上可以划分为创造性智力成果、工商业

标记、法律规定的其他客体。虽然体育赛事本身不是个人思想与情感的特定表达形式,但是运动

员具有力量展示和审美意识的表演是体育赛事具备独特魅力的重要因素。体育赛事视听信息和

作品、录像制品、商标、专利技术方案等都属于信息,其利用方式都以形式复制为基础,并在一定

的载体上传播。体育赛事是一种独特的娱乐活动,其视听信息的消费模式和视听作品的消费模

式基本一致。并且,体育赛事或者其视听信息的消费者能和运动员一样沉浸于比赛之中。相比

较而言,电影作品和流行音乐的受众只能得到被动的体验,体育赛事的观众则以通过对运动员、
球队、运动本身的认同而参与到体育赛事中。① 因此,可将体育赛事视听信息视为“法律规定的

其他客体”,其权利属于新类型的知识产权。
其次,体育赛事视听信息权的内容具备知识产权的权利特征:(1)其客体及利用方式接近于

录像制品邻接权;(2)其权利内容包括采集权、复制权、传播权等;(3)其权利行使方式包括自己行

使、许可、转让等;(4)其权利的行使也受到公共利益的限制,具有合理使用的空间;(5)其民事救

济方式包括侵害预防、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等;(6)其权利的实施具备法律拟制的专有和排他效

力,具备知识产权的表征,其上位的属概念应当是知识产权。
再次,体育赛事视听信息权与著作权的种差最小,由此可判断其包含于知识产权而不包含于

著作权。如前所述,体育赛事视听信息权与作品著作权容易产生混淆的原因在于种差较小,二者

的区别在于是否具备精神内涵或者智慧创作方面的独创性表达以及商业价值剩余控制权的归

属。体育赛事视听信息权的主要收益来源于转播权交易、向公众传播及后续的商业再开发,其客

体的存在形式以及向公众传播的权能与录音录像制品邻接权类似。但是,体育赛事视听信息权

并非邻接权。其理由如下:(1)邻接权已经具有成熟的概念体系、权利内容和效力范围,其稳定性

不宜被破坏;(2)体育赛事视听信息是采集后便客观存在的对象,其载体可以是录音录像制品,也
可以是其他信号,不完全等同于录音录像制品;(3)体育赛事视听信息权是具有本源性、独立性的

绝对权,权利人享有商业价值剩余控制权,而邻接权是寄生性、添附式民事权利,权利人享有法律

规定的封闭列举式权能;(4)邻接权是对既有作品再加工和传播的派生权利,而体育赛事视听信

息权是体育赛事组织者对体育赛事的“权利束”中的一项独立权利;(5)体育赛事视听信息权的排

他性、对抗性、优先性效力均强于邻接权,邻接权的对抗效力较弱。当然,体育赛事视听信息权可

能与邻接权如广播组织权发生竞合。因此,体育赛事视听信息权不能列入著作权的集合范畴,但
是因与著作权十分近似,故可以视为与著作权并列的知识产权类型。

最后,从规范结构看,体育赛事视听信息权与其他类型知识产权的规范结构完全相同,均表

述为:“未经权利人许可,不得实施所列举行为,否则承担民事责任”。《民法典》第123条第2款

第8项规定的“法律规定的其他客体”是开放的,2022年修订的《体育法》可以规定其他知识产权

客体。从法条的排序看,2022年修订的《体育法》第52条第1款所规定的名称、徽记等标志都是

知识产权的客体,作为同一法条的对应条款,第2款并列设置的内容一般也应当属于知识产权客

体。因此,体育赛事视听信息权可视为法律规定的新类型知识产权。
虽然体育赛事视听信息权规范的科学性得到证明,但是在民事权利体系的框架下,还应当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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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英]托尼·柯林斯:《体育简史》,王雪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29页。



清体育赛事视听信息权与视听作品著作权是否存在权利冲突,如果存在权利冲突,那么应消除冲

突并选择体系自洽的知识产权保护模式。

四、我国体育赛事视听信息知识产权保护模式的选择

由于可能指向近似对象,2022年修订的《体育法》第52条第2款与2020年修正的《著作权

法》第3条第6项规定的构成要件可能发生部分重合,因此,同一案件事实可能被这两个条款指

涉,出现法条竞合或者规范竞合的表象。此时,首先需要甄别这种法条竞合是“不相容的竞合”还
是“相容的竞合”。如果两个条款及其规范效果彼此排斥,在逻辑上互不相容,那么属于权利冲

突,应当优选一项规范适用;如果两个条款在逻辑上并不矛盾,那么属于权利并存,当事人可以自

主选择实现一项权利。①

(一)体育赛事视听信息权与视听作品著作权的不相容规范竞合

在相关司法实践中,有的原告主张由组织制作视听作品的法人而不是体育赛事活动组织者

享有视听作品著作权。例如,在“新浪公司与天盈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案”②中,新浪公司主张其

享有“中超足球联赛”公用信号上电视节目的作品著作权。从规范意义上讲,体育赛事视听信息

权与视听作品著作权的主体是不同的,著作权法上的制作者是组织制作视听作品的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而体育赛事活动组织者是组织体育赛事活动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制片者和体育赛事

活动组织者都可以是摄制者的雇主。依据市场习惯,体育赛事组织者与公用信号摄制者之间的

关系是转播权交易的基础。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体育竞赛表演产业的指导意

见》提出“推进体育赛事制播分离”,这一改革方向顺应了竞技体育传播的商业逻辑。这意味着在

体育赛事视听信息传播的法律关系中,体育赛事组织者、赛事视听信息摄制者、视听信息传播者

是不同的法律主体,享有不同的权利。而在体育赛事视听信息的采集和绝对控制权上,其原生主

体只能有一个,其他主体只有通过合同才能获得派生权益。比较法上一个有趣的误解混淆了体

育赛事组织者与摄制者的权利。在1976年《美国版权法》施行不久的一段时间内,美国曾一度将

体育赛事视听作品摄制者的雇主作为版权所有人。但是,在“巴尔的摩金莺公司诉大联盟棒球运

动员协会案”③中,美国法院裁定,因棒球比赛的电视转播收视率依赖于球员的表现,球员是俱乐

部的雇员,他们的表演属于劳动合同的义务范围,故俱乐部的所有者是体育赛事视听作品版权所

有人。在承认体育赛事本身的财产权基础上,体育赛事视听作品版权属于俱乐部或者体育赛事

联盟所有,信号制作者一般是支付了转播许可费的广播公司,他们不享有视听作品版权。

视听作品著作权与体育赛事视听信息权都是完整的绝对财产权。如果将体育赛事视听信息

分别视为视听作品著作权与体育赛事视听信息权的权利客体,那么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将体育

赛事摄制成果作为视听作品,其权利主体是视听作品的制作者或者约定权利人,其权利内容是著

作人身权和财产权;后者则将体育赛事视听信息作为独立的客体类型,其权利主体是体育赛事活

动组织者,其权利内容是采集、传播体育赛事视听信息的权能。作为完整的绝对的财产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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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王涌:《私权的分析与建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344~345页。

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京民再128号民事判决书。

SeeBaltimoreOrioles,Inc.v.MajorLeagueBaseballPlayersAss’n,805F.2d663(7thCir.1986).



基于权利的清晰性及其变动的安全性要求,一个独立客体之上只能存在一个绝对的本源性所有

权。因此,体育赛事摄制成果与体育赛事视听信息在本质上都是相同体育赛事的信息传播和媒

体呈现形式,是同一性质和内容的客体,故体育赛事视听信息权与视听作品著作权只能互相排斥

而不能共存。并且,因为二者的权利主体完全不同,所以二者也不存在请求权竞合关系。除非有

合同约定,在一场体育赛事的视听信息上,体育赛事组织者与视听信息摄制者的绝对权是冲突

的,其结果只能是:一方享有绝对权,另一方享有债权以及基于债权的派生权利。因此,2022年

修订的《体育法》第52条第2款与2020年修正的《著作权法》第3条第6项的竞合属于“不相容

的法条竞合”或者“规范排斥的竞合”。
(二)体育赛事视听信息上的权利客体类型与独创性体现

如果要辨别体育赛事的视听信息或者其摄制成果的客体类型,那么首要的任务是判断体育

赛事摄制成果是否具备著作权法要求的独创性。基于同样的拍摄事实,不同的法院对于体育赛

事视听信息的独创性判断大相径庭,其争议重点是独创性是否仅仅等同于创作者的个性选择和

排列。
作者权法体系与版权法体系关于独创性的要求存在区别。按照版权法体系,只要相关的表

达来自作者就满足独创性要求,作者权法体系的独创性标准相比版权体系而言较高。① 在作者

权法体系的语境下,著作权要求的独创性可以按照以下4个步骤进行判断:(1)对于同样主题存

在多样化表达形式的创作竞争,具备“百花齐放”的条件;(2)特定的主题存在足够的表达空间;
(3)在表达空间内,个性化的独特表达形式能被客观展示;(4)特定表达是个人思想、情感等精神

内涵的创作成果类型,而不是纯粹的经验技巧方面的智力贡献,其创作成果应当独立于同类竞争

性成果。因此,仅仅考虑创作者的个性选择是不充分的。

上述步骤1和步骤2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来判断表达空间是否具有广阔性。表达空间仅

仅从主观选择的维度来理解是不够的,还应当从客观表达成果的竞争性和多样性的维度来理解。

独创性要求既具有赋予权利正当性的作用,也具有区分特定表达成果的作用。但是,对体育赛事

视听信息的表达成果没有竞争性和多样性,其表达结果是,一场体育赛事对应一个公用信号,且
对应唯一的体育赛事视听信息呈现形式。同样的体育赛事一般不允许有不同的公用信号摄制成

果,即使有,公用信号上的视听信息相互之间也无法被区分为不同的视听作品。体育赛事视听信

息所体现的摄像者和编导者的取舍和排列仅仅是一种经验技巧,其审美体验的形式越高级对经

验技巧的要求就越高,而对于个性化的独特趣味的要求则越少,不同摄制者完成的成果的相似度

也越高。在实际情况下,因为没有市场需求,同一场体育赛事几乎不会产生两个以上公用信号的

摄制成果,主办者也不会允许两个以上的主体制作公用信号。因此,即使步骤2中存在创作者主

观选择表达空间的可能性,步骤1要求的客观表达空间这一条件也没有得到满足。步骤3和步

骤4则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来判断表达成果的独创性。公用信号上的连续图像在形式上符合

独创性要求。但是,体育赛事视听信息不是摄制者自己精神和智慧创作的表达形式,更多地表达

了运动员、教练员的思想和情感,摄制者仅仅在利用技巧捕捉那些思想和情感。无论导播和摄影

师的技巧和经验多么出色,体育赛事视听信息只是尽可能真实、贴切地再现赛场表现和精彩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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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李明德:《两大法系背景下的作品保护制度》,《知识产权》2020年第7期;王迁:《体育赛事现场直播画面

著作权保护若干问题———评“凤凰网赛事转播案”再审判决》,《知识产权》2020年第11期。



点,导播和摄影师的意识和选择完全服从于赛事的演绎。在体育赛事中,摄制者进行摄制活动的

创造效果远逊于参赛运动员,其价值贡献也远低于运动员的表现。尽管任何拍摄和录制皆非简

单地操作摄像机,都会加入拍摄者和录制者的经验、技巧和个性,但是这些新增加的元素并不构

成新的独立表达形式,摄制成果仍然是现场表演的机械记录。既然步骤1和步骤4均不符合作

品的独创性要求,那么体育赛事视听信息也就无法构成视听作品。
(三)体育赛事视听信息权利归属的道德正当性

如果体育赛事视听信息构成视听作品,那么公用信号的制作者就成为著作权人,如此一来体

育赛事视听作品和电影类视听作品著作权归属的体系逻辑就出现了不一致。公用信号的制作者

不是体育赛事及其视听信息的主要投资人而是体育赛事的摄制者;体育赛事视听作品的著作权

主体不是投资人而是摄制者或者其雇主。事实上,作为视听作品的电影作品的著作权主体是投

资人,其关切的是投资人利益。体育赛事是从无到有的创造活动,在界定体育赛事视听信息权利

的归属时应当遵循价值贡献比例原则。① 权利的正当性应当与获得权利所付出的投资、劳动、人
格要素的反射性、智力创造性等成比例。占优势比例的主体应当享有所有权,其他主体通过合同

或者法律规定享有债权或者派生权利。故对于体育赛事视听信息的相关权利,体育赛事组织者

的权利正当性应当优先于摄制活动组织者。其理由如下:(1)在体育赛事视听信息上的投资主要

是体育赛事组织者对运动员的培养投资、对俱乐部的运营投资、对举办者的组织投资等,这些都

远远大于摄制者关于摄制行为的投资;(2)体育赛事组织者和运动员付出的劳动远远大于摄制

者,摄制者依附于体育赛事的组织者和运动员;(3)体育赛事视听信息所体现的运动员表演的创

新成果远远高于摄制者的技巧投入;(4)消费者对体育赛事节目的欣赏专注于运动员的表演,摄
制者的技艺主要是在运动员表演的展现上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因此,摄制活动组织者的权利

无法对抗体育赛事组织者和运动员的权利。
体育赛事转播权从场馆权发展而来,体育赛事组织者可以自行摄制体育赛事视听信息,也可

以委托广播组织摄制并转播。广播组织向体育赛事组织者支付许可费,许可费的对价是体育赛

事组织者许可的转播权。如果摄制者享有摄制作品的著作权,那么许可费的对价就不仅仅是转

播权,还应当包括被许可摄制他人活动的对价。有学者认为,根据2020年修正的《著作权法》第

17条的规定,“权属约定优先”更能贯彻意思自治原则。② 但笔者认为,体育赛事视听信息权的主

体法定不能排除主体约定的转移。事实上,权利主体由法律明文规定还具有价值判断意义,即体

现法律尊重体育赛事组织者的本源贡献。因此,将体育赛事视听信息所有权,尤其是剩余索取权

或控制权,归属于体育赛事组织者,在立法论证上具备更加充分的正当性理由。
(四)体育赛事视听信息权利归属的经济合理性

界定资源归属,既要考虑权利归属的正当性,也要考虑资源使用的效率。依据科斯定律,只
要权利的界定是清晰的,无论资源属于何人,最终市场交易都会使该资源流转至最大效率的使用

者。③ 但是科斯假设交易费用为零的情形实际上并不存在,且产权的界定同样产生费用。相比

视听作品著作权,体育赛事视听信息权在产权界定和交易方面的费用更为合理,更接近于帕累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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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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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美]罗伯特·P.莫杰思:《知识产权正当性解释》,金海军等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313页。

参见李琛:《著作权法修正草案两大问题之辩》,《中国知识产权报》2020年8月31日。

参见张五常:《经济解释卷四:制度的选择》,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57页。



至善点。① 首先,当体育赛事视听信息资源的所有权属于体育赛事组织者时,其权利结构关系更

简单,其权利界定费用更低。体育赛事由体育协会、俱乐部和运动员共同创造。运动员的人格

权、人格要素的商业形象权以及俱乐部的投资回报利益都需要与体育赛事视听信息权协调。参

与体育赛事的运动员和俱乐部较多,界定产权的成本较高。而投资对于复杂、琐碎的产权可能望

而却步。根据科斯的发现,当合同成本显著高于企业组织成本时,相关资源市场会采取法人的形

式降低交易费用。② 当作为法人的单项赛事协会即体育赛事组织者,将运动员、投资人、俱乐部

等的产权通过法人方式组织起来内化为法人的单一产权时,体育赛事视听信息权可以独立、简洁

的所有权形式来界定视听信息资源权利。其次,体育赛事组织者拥有体育赛事的剩余控制权或

索取权更有利于激励社会资本的投入。一项资产的所有者拥有的对于该项资产的剩余控制权是

指可以按照任何不与在先的合同、惯例或者法律相违背的方式决定资产所有使用方式的权利。③

产权的本质在于剩余索取权,主体对于客体名义产出的贡献越大,其剩余控制权的份额就应该越

大;经济活动效率会影响客体收入的变化,对变化性影响较大的主体应该成为剩余索取者。④ 体

育赛事是以投资驱动为主、个体劳动投入为辅的娱乐经济活动,高水平运动员的培养和联赛的组

织以及由此带动的全民健身和全社会的体育娱乐,需要各种资源尤其是社会资本的投入。因此,

将投资人利益置于主要地位并兼顾社会责任和公共利益是配置权利归属的主要经济决定因素。

体育赛事投资的剩余索取权既包括源于视听信息转播权的收益,也包括源于视听信息商品化权

的收入,在博彩业合法的地区甚至包括博彩业收入。体育赛事组织者只有享有体育赛事视听信

息权,才能控制职业体育收益的剩余索取权,进而平衡投资、风险与收益。再次,体育赛事组织者

拥有体育赛事视听信息权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将体育赛事转播权集中打包出售给一个或者多

个媒体网络具备成本优势。《美国体育广播法》即认可这种做法。⑤ 在欧洲,联合销售是体育媒

体权利营销的标准方式,俱乐部往往将其体育赛事的公众传播权出售给其国内或国际体育协会,

然后由体育协会集中出售给媒体。⑥ 在体育赛事举办和商业利益开发的系列合同中,体育赛事

组织者处于中心节点地位能降低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成本是推动体育赛事相关权利市场化运营

的基础步骤。最后,权利的公示公信方式越清晰,法律救济费用就越低。对于一场体育赛事活

动,以体育赛事视听信息权为请求权基础,体育赛事组织者只需要申请一项禁令就可以禁止所有

的盗播侵害行为。

体育赛事视听信息权能将投入、成本、风险、收益、救济锚定在一项特定的财产型绝对权上,

作为市场化要素配置的载体和度量体育产业投资、交易、运营、商业价值剩余索取等经济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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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参见张五常:《经济解释卷二:收入与成本》,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第246页。

SeeRonald.H.Coase,TheNatureoftheFirm,4(16)Economica(NewSeries),386-405(Nov.,1937).
参见[美]奥利弗·哈特等:《不完全合同、产权和企业理论》,费方域、蒋士成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74页。

参见[以]约拉姆·巴泽尔:《产权的经济分析(第2版)》,费方域、段毅才、钱敏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

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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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Elsewhere,21(1)JournalofLegalAspectsSport,52(2011).

SeeAsserInternationalSportsLawCentre,StudyonSportsOrganizers’RightsintheEU,EuropeanU-
nion,2014,p.70.



计量单元,实现了经济学上的“内部化”,有利于吸引投资、提升体育赛事商业开发的效率。
(五)体育赛事视听信息的可及性

体育赛事视听信息的可及性是指公众对体育赛事视听信息的合理获取和使用,公众有权利

知悉体育赛事并且获得免费欣赏重要体育赛事视听信息的机会,政府和体育赛事协会以及其他

社会组织有义务促进上述权利的实现。根据2022年修订的《体育法》第5条的规定,国家依法保

障公民平等参与体育活动的权利。体育赛事是公众喜闻乐见、健康向上的娱乐方式。体育赛事

和众多的公共利益密切关联,包括国民的身心健康、青少年的成长、体育运动普及和推广的社会

责任等。对体育赛事视听信息权行使的限制能增强体育赛事视听信息的可及性。公众通过免费

媒体接近体育是公众的基本信息权利。例如,2007年修订的《欧盟视听媒体服务指令》第2(C)

章第3(j)条规定,要确保广播机构不会独占地播放体育赛事节目,以免剥夺部分公众通过免费电

视知悉赛事的机会。欧盟多数成员都规定奥运会、足球世界杯决赛、欧洲足球锦标赛决赛等体育

赛事必须在免费电视上播放。① 虽然我国目前广播组织的免费播放空间较大,但是收费播放的

比例也在增长且免费播放体育赛事时的广告时段较长。而体育赛事协会或者俱乐部为了推广项

目、吸引受众,推动体育赛事适度免费播放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往往要高于广播组织,体育赛事视

听信息权与体育赛事视听信息可及性具备内在的相辅相成关系。因此,适用体育赛事视听信息

权保护模式而不是视听作品著作权保护模式更有利于保障体育赛事视听信息的可及性。

五、我国体育赛事视听信息权规范适用的完善

作为我国的一项新型有名知识产权,体育赛事视听信息权在权利限制、救济以及请求权竞合

适用等方面,尚需进一步完善。(1)在权利限制方面,首先应规定体育赛事视听信息权的期限且

期限届满后其音视频信息进入公有领域。其次,时事新闻媒体可以合理使用体育赛事视听信息

且合理使用的视听信息不应超过总时长的2%~3%。全国性体育协会主办的体育赛事在赛事

结束后一个月内,应当许可媒体至少在全国范围内免费播放一次,并限定合理的广告时间。最

后,体育赛事视听信息权应接受反垄断规制。2022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体育赛事组织者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纠纷的终审判决首次指出,中超联赛图片对于中国媒体用户而言是不可替代

的,中超联赛公司具有市场支配地位。② (2)在权利救济方面,体育赛事视听信息权的禁令制度

可以进一步强化。随着人工智能和算法技术的发展,体育赛事视听信息传播的新模式正在兴起。

体育赛事组织者可以利用数据技术过滤互联网上的体育赛事信息。对于无法明确提供合法来源

的赛事视听信息,网络用户、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应在收到备案权利人或者单项赛事协会的通知后

立即删除相关视听信息。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没有采取必要措施的,应依据《民法典》第

1194条、第1195条的规定承担侵权责任。由于体育赛事视听信息权的主体比较单一,因此全国

性体育协会及其主管行政机关还可以公示体育赛事视听信息权保护预警名单并通知网络服务提

供者,网络服务提供者未采取必要措施的,应依据《民法典》第1197条承担民事责任。如果因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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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J.GordonHylton,TheOver-protectionofIntellectualPropertyRightsinSportintheUnitedStates
andElsewhere,21(1)JournalofLegalAspectsSport,54(2011).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知民终1790号民事判决书。



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未采取必要措施而使“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

的”,那么当事人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申请行为保全。在请

求权竞合适用方面,对于盗播等侵权行为的救济,在实践中一般由转播权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主

张权利。一方面,广播组织根据体育赛事视听信息权的独家转播授权独立提起侵权之诉的,应依

据2022年修订的《体育法》第52条第2款的规定请求侵权行为人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等民

事责任。损害赔偿可以参照2020年修正的《著作权法》第54条规定的方式计算赔偿数额。另一

方面,广播组织根据被许可的公用信号制作专用信号及其承载的赛事节目,该节目由于在广告、
花絮、解说等方面个性化的表达趣味和精神而成为广播组织权的客体。广播组织也可以依据

2020年修正的《著作权法》第47条的规定主张侵害广播组织权的民事救济。① 当广播组织实现

一项请求权后另一项请求权灭失。

Abstract:Abstract:Theconsensushasnotbeenreachedonthecivilrightsfoundationfor

protectingaudiovisualinformationofsportseventsinChina.Therearetwomodesaboutthepro-
tectionofaudiovisualinformationofsportsevents:Thecopyrightprotectionmodeforaudiovi-
sualinformationofsportsevents,thatis,theproductionsofrecordingsportseventsareregar-
dedastheaudiovisualworksunderthecopyrightlaw;Themodeofsportseventsaudiovisualin-
formationrightistoprotecttherightsthatsportseventsorganizerstocollectaudiovisualinfor-
mation,broadcastandcommerciallyexploitsportsevents.Consideringsoundnessofrules,le-

gitimacyofrights,economicrationality,andsystematicconsistency,applyingsportseventsau-
diovisualinformationrightmodenotonlycanbalancetheprofitsofdifferentstakeholdersin
broadcastingsportsevents,stabilizetheconceptualsystemandthetheoreticalframeworkof
TheCopyrightLaw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butalsoresolvedisputesincollectingand
broadcastingsportseventsaudiovisualinformationmoreappropriatelyinjudicialpractice,rather
thancopyrightprotectionmode.Andtheformerismoreinlinewiththespiritoflawinjudicial

practice.Nevertheless,thereisroomforimprovementinmodeofsportseventsaudiovisualin-
formationright,suchasitsrestraintstotheright,injunctiverelief,andtheconcurrenceof
clai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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